附件二：無侵權切結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學年度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嘉義市初賽）

[bookmark: _GoBack]無侵權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參加「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所

報名之文件與作品，均依參賽規則辦理；均無任何侵害他人之專利與著作財產權法等，以及其他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並依此切結下列事項：

一、立切結書人與其參賽作品確實符合本競賽參賽資格及相關參賽條文規定。

二、立切結書人如提供不實資料或有違反上開情事之情形，經被舉發查獲將立即喪失本競賽參賽資格，主辦單位並立即沒收存封相關參賽作品資料，以為未來相關侵權法律訴訟之佐證。侵權並已獲獎者之立切結書人，並應將獲得之所有獎項與獎金款項全數繳還競賽主辦單位。

此致

嘉義市政府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